大堡头镇党委政府内设机构
(一)党政机关不设内设机构,只设具体工作岗位,各工作岗位的具体职责任务如下：
(1)党政秘书:组织好乡镇机关的日常学习,负责乡镇机关干部轮训计划和农村党员、干部的学习培训安排;负责乡镇机关年度考核和年终评先选优工作;承办党委、政府会议的准备、召集工作,认真做好会议记录;负责上级有关文件的传阅登记和机关文字材料的起草、打印、发送工作;做好文件、材料的归档整理和有关报表、统计工作;负责党委、政府印章的管理工作,协助有关人员做好机关后勤工作;做好乡镇所属党员和支部的党费收缴和管理等工作;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团委书记:负责抓好本乡镇团的组织建设,组织团员青年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业务知识,充分发挥团员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对要求入团的青年进行培养教育,做好经常性发展团员、收缴团费工作,办理超龄团员的离团手续;深入开展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完成好党委、政府和上级团组织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3)妇联主任:贯彻执行上级妇联组织及同级妇女代表大会决议;指导所辖农村妇代会开展妇女工作;加强与乡镇内单位及其妇女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培育以妇女为主体会员的协会、联议会和农村合作组织等基层群众组织,推进乡镇妇女工作的社会化;加强乡镇妇联自身建设,提高乡镇妇联干部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4)财政所长:领导和组织本乡镇财会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财政管理的法律法规,组织执行上级的指示、决定及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负责向上级汇报工作;组织本乡镇预算内、预算外以及自筹资金的收入,合理有效安排使用各项资金;积极扶持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促进乡镇经济、教育、文化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财政财务监督,维护财经纪律,促进廉政建设;完成党委、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5)民政助理员:负责本乡镇重点优抚对象抚恤定补款的管理发放和农村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管理发放工作;负责本乡镇查灾报灾及救灾粮、物资的核算、上报、登记、发放等工作;负责本乡镇重灾户、特困户、五保户及农村老党员的救助管理工作;负责本乡镇农村低保及敬老院管理工作;负责本乡镇的殡葬改革工作;负责本乡镇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党委、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6)计生助理员:负责经常性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负责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具体实施工作;负责育龄群众的婚育、生育、节育管理;负责组织和管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负责计划生育统计和信息反馈工作;受县人口计生局委托,参与社会抚养费征收等具体工作;负责对计划生育户奖励优待对象的调查、摸底、资格审查;负责对村级计生专干的业务培训、检查督促指导和定期考核;配合落实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和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7)武装干事:协助武装部部长负责本区域的民兵组织建设、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管理;组织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执勤任务,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发动和组织民兵参加四个文明建设,开展以劳养武活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战时组织带领民兵参军参战;负责本区域的征兵工作和预备役士兵、预备役军官登记统计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战争潜力调查,做好相关的动员准备工作;协同预备役部(分)队落实参训人员,做好兵员管理、动员集结等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做好退伍军人的安置和烈军属优抚工作;协助军队做好本区域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完成党委、政府和上级军事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
(8)政法(综治)干事:根据县综治办和乡镇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研究、制订和提出本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任务、规划以及施行办法;指导本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掌握本乡镇所属行政村和单位综治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上级反映,并提出相关建议;开展调查研究,推动所属行政村和单位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办理县、乡综治委(办)和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9)统计员:完成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执行国家统计标准,贯彻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报表制度,贯彻并检查监督统计法规的实施;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分析、管理本乡镇的基本统计资料;组织指导本乡镇各行政村农村统计工作基础建设,健全本乡镇的统计台账制度和统计档案制度;完成党委、政府和上级统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10)会计:严格执行国家财务制度和财政法规,加强本单位财务管理;正确处理会计账务,认真做好会计日常核算工作;按月、季、年度编制本单位财务报表,向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报告财务指标完成情况和分析结果;负责搞好本单位财政收支预算和决算工作,编制预算、决算报表;负责编制报批本单位在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计划和工资发放;对本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人事工资档案定期收集,装订成册,立卷归档;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11)党委委员:协助乡镇党委领导搞好党建、宣传及精神文明建设等项工作;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12)新农村建设助理员:向本乡镇群众传达贯彻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社情民意调研,及时掌握新农村建设动态,并向党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党委、政府搞好本乡镇的新农村规划、建设、设计、拆迁等工作;对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检查、督导;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13)信访助理员:负责日常的来信、来访、登记、接待工作,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主动深入基层,排查摸底,掌握其他动态,化解矛盾;负责协调、办理案件,并督促落实;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工作。
(14)党建干事:协助党政秘书搞好党建工作;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15)行政干事:协助党政秘书搞好政务工作;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16)重点工程协调员:负责协调本乡镇重点工程与有关职能部门、当地群众的关系;负责新上工程项目的对外联系、协调等有关事项;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事业机构
[bookmark: _GoBack](1)计生服务站:负责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科普知识和相关政策的宣传、指导、咨询工作;根据执业许可批准的项目,开展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手术医疗;负责避孕药具的管理发放、指导咨询和随访服务;负责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调查、申报和病残儿医学鉴定的社会调查、家系病史调查、资料审查与申报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围绕生育、节育、不育等方面的其他生殖保健服务;负责对村计生专干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先进农业机械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负责对农村财务、农民负担、农村合作基金、农村经济体系等进行管理;负责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繁荣群众文化事业,普及农民文化知识;指导农村文化交流及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收集、整理和保护;负责乡村电视广播网络传输技术质量和覆盖效果监测及设备的维修等服务工作;负责协调村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帮助乡镇企业出谋划策监管乡镇企业依法经营;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负责人：来少波
办公地址：长子县大堡头镇大堡头村
受理时间：正常工作日
联系电话：0355-8430006
邮政编码：046600
电子邮箱：dbtdzb2016@126.com

